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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未明文規定，立法機關自得在不牴觸憲法精神範圍內，以法律定之。

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二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退休之公務人員，係指

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現職人員」。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

二條又規定：「本法第二條所稱公務人員任用法律，指銓敘部所據以審

定資格或登記者皆屬之」。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三條則規定，公營

事業人員之任用，另以法律定之，由此可知，在上述任用法律制定施行

前，公營事業人員無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。勞動基準法第八

十四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，其有關任（派）免、薪資、獎

懲、退休、撫卹及保險（含職業災害）等事項，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

定。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」。其所謂「應適

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」，亦非使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或退休，在上述相

關法律未制定前，逕行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，而排除

現行有關法令之適用。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二十三日核定修正

發布之「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、撫卹及資遣辦法」第十七條第二項

規定，各事業得按職位工作性質及職責情形，訂定分等限齡退休標準

報請本部核准酌予提前，但職員不得少於五十五歲，工人不得少於五十

歲。此項規定，在公營事業人員任用及退休法律制定施行前，乃為促進

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人事新陳代謝及企業化經營而設，不生牴觸憲法

問題。惟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及退休，關係此等人員之權利義務，仍應

從速以法律定之。

釋字第二七一號解釋（79.12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訴訟程序中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，上訴法院誤為不合

法，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之判決確定者，其判決固屬重大違背法令，

惟既具有判決之形式，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決撤銷後，

始得回復原訴訟程序，就合法上訴部分進行審判。否則即與憲法第八條

第一項規定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意旨不符。最高法院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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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上字第三二三一號判例，於上開解釋範圍內，應不再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除現行犯

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

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」。又刑事訴訟法第一條第一

項規定：「犯罪，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，不得追訴、處

罰」。刑事訴訟程序因判決確定而終結者，不論為實體上之判決或程序

上之判決，均生法律上之羈束力，其有重大違背法令之情形者，依本院

釋字第一三五號解釋，雖不生效力，惟就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所為

駁回上訴之程序上判決，依本院院字第七九○號解釋意旨，在未經法定

程序撤銷其判決前，自不得回復原訴訟程序，逕行審問處罰。

刑事訴訟程序之實施，應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訴訟權，並兼顧被告

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及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。刑事訴訟程序中不利

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，上訴法院誤為不合法，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

之判決確定者，其判決固屬重大違背法令，惟既具有判決之形式，足使

被告信賴其羈束力，依上開說明，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決

撤銷後，始得回復原訴訟程序，就合法上訴部分進行審判。否則即與憲

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意旨不符。最高

法院二十五年上字第三二三一號判例，認此種駁回上訴之程序上判決，

不發生實質上之確定力，得再逕行為實體上裁判，於上開解釋範圍內，

應不再援用。

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（80.1.18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事審判，憲法第九條定有明文。戒嚴法

第八條、第九條規定，非現役軍人得由軍事機關審判，則為憲法承認戒

嚴制度而生之例外情形。解嚴後，依同法第十條規定，對於上述軍事機

關之判決，得於解嚴之翌日起依法上訴，符合首開憲法規定之意旨。惟

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




